
服务证不能替代书面劳动合同 

2018 年 3 月，霍师傅经人介绍，到某金属门窗制造公司工作，双方口头

约定了工作任务、薪酬待遇，但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9 月，霍师傅欲返乡

与他人合伙创业，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，并要求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

的双倍工资差额。公司表示，霍师傅入职时，便向他发放了服务证，上面记载

了工作单位、照片、姓名、职位、编号等信息，足以证明霍师傅是公司职工，

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，因此，服务证就代表了书面劳动合同。那么，公司的说

法符合法律规定吗？ 
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82 条规定：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

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，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。”《劳

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 6 条第 1 款规定：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

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

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，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；劳动者不与用人单

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，并依照

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。”以上法律、法规明确了用人单

位支付双倍工资的要件，是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而

发放服务证，并不作为“除外”条件。 

其实，劳动合同和服务证是两个概念。服务证是表示一个人在某单位工作

从事某种职业的证件，供职工上班时使用。它不能反映且无法确定该劳动者与

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，且不具有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内容。而劳动合同是指



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。《劳动合同

法》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，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：“用人单位的名称、

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；劳动者的姓名、住址和居民身份证件或其

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；劳动合同期限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；工作时间和休息

休假；劳动报酬；社会保险；劳动保护、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；法律、法

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。”服务证显然不具备这些条款。 

另外，根据原劳动部的有关规定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服务证等能够

证明身份的证件，只能作为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，认定双方存

在劳动关系的可参照凭证之一，而不能作为劳动合同。 

本案中，公司仅向霍师傅发放过服务证，口头约定用工事项，没有以书面

形式明确用工事宜，这表明双方并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若自用工之日起超

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订立劳动合同，公司理应向霍师傅支付双倍工资差额部

分。（湖南省衡阳市人社局 陈昌衡） 


